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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就业再就业工作，2002年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中

发[2002]12号），重点围绕解决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问题，制定了积极的就业政策，连续3年召开全国性会议，对

就业再就业工作进行部署。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认真贯彻，各

社会团体积极发挥作用，使各项就业再就业扶持政策得到较

好落实，市场导向就业机制进一步完善，就业总量有较大增

加，一大批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对促进经济发展、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维护社会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必

须看到，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在相当长时期内不

会改变。今后几年，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重点仍是解决体制转

轨遗留的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和重组改制关闭破产企业

职工安置问题。同时，也要继续做好高校毕业生、进城务工

农村劳动者和被征地农民等的就业再就业工作。为进一步做

好就业再就业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明

确目标任务，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 （一）就业再就业工作的

指导思想是：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落实

“十一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扩大就业摆在

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贯彻落实“劳动者自

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在重点解



决好体制转轨遗留的再就业问题的同时，努力做好城镇新增

劳动力就业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有步骤地统筹

城乡就业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探索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

就业的长效机制。 （二）就业再就业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基

本解决体制转轨遗留的下岗失业问题，重点做好国有企业下

岗失业人员、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国有企业关闭破产需要安

置人员的再就业工作，巩固再就业工作成果，增强就业稳定

性；努力做好城镇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工作，积极推动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在开发就业岗位的同时，大力提升劳动者职

业技能和创业能力；改善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环境，积极推

进城乡统筹就业；加强失业调控，将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

在合理范围内，减少长期失业人员数量；加快就业法制建设

，逐步建立就业与社会保障工作的联动机制。 （三）围绕经

济发展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千方百计扩大就业。 1．坚持

在发展中解决就业问题，努力实现促进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

的良性互动。把深化改革、促进发展、调整结构与扩大就业

有机结合起来，在制定涉及全局的经济社会政策和确定重大

建设项目时，要把扩大就业作为重要因素考虑，在注重提高

竞争力的同时，建立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

，及时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就业的影响，积极采取相

应对策。 2．全面落实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发展第三

产业和服务业的政策措施，在推动第三产业和多种所有制经

济发展中广开就业门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